
 

高雄市政府 

「地面水登記申請案作業流程圖」 
 
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

水
利
局 
如
涉
工
業
用
水
需
經

發
局
及
環
保
局
會
審 十五日  

受理登記之申請 

已發生訴訟 
或顯已有爭執 

申請書件 
符合程式 

訴訟或爭 
執終了後 

通知申請人補正 

登入登記簿 

履勘紀錄 

履勘報告 

現場履勘 

駁回申請 

三十日內 
補正完成 

核准展期 
(一次為限) 

適當 

提出異議 

發給狀照 

駁回申請 

異議成立 

否 

是 

是 

否 

是 

是 

否 

否 

是 

否 

是 

十五日內 

審查完畢十日內 

附具理由 

否 

否 是 

公告 


